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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 龍 城 區 議 會 轄 下  

社 區 建 設 及 社 會 服 務 委 員 會 第 十 一 次 會 議 記 錄 

日 期 ： 2009年 11月 5日 (星 期 四 ) 
時 間 ： 下 午 2時 30分  
地 點 ： 九 龍 城 民 政 事 務 處 會 議 室  
出 席 者 ：  
  主 席 ：  蕭 婉 嫦 議 員 ， BBS， JP 
副 主 席 ：  陸 勁 光 議 員      (於 下 午 3時 05分 出 席 ) 
  委 員 ：  尹 才 榜 議 員 ， MH 
 陳 榮 濂 議 員 ， JP 
 張 仁 康 議 員       
 左 滙 雄 議 員       
 梁 英 標 議 員 ， BBS， MH   
 陳 麗 君 議 員       

潘 志 文 議 員       
 潘 國 華 議 員  
 王 惠 貞 議 員  
 任 國 棟 議 員  
  秘 書 ：  王 偉 雄 先 生    九 龍 城 民 政 事 務 處 一 級 行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

列 席 者 ：  林 靜 華 女 士    社 會 福 利 署 九 龍 城 及 油 尖 旺 區 助 理 福 利 專 員

 古 潔 儀 女 士    九 龍 城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聯 絡 主 任 (地 區 聯 絡 ) 

缺 席 者 ︰  李   蓮 議 員  
 莫 嘉 嫻 議 員  

吳 寶 強 議 員  
 黃 以 謙 議 員  
 楊 永 杰 議 員  
 
 
 主 席 歡 迎 各 委 員 及 部 門 代 表 出 席 是 次 會 議 。 主 席 表 示 會 議 前 收 到 李   
蓮 委 員 的 書 面 通 知 ， 因 事 不 能 出 席 今 次 會 議 。  
 
 
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 

2. 秘 書 處 收 到 潘 國 華 委 員 一 項 會 議 記 錄 修 訂 建 議 ， 指 出 在 上 次 會 議 記 錄

第 二 段 中 的 「 工 聯 會 九 龍 城 區 服 務 處 」 應 為 「 工 聯 會 九 龍 城 地 區 服 務 處 」。

另 外 ， 張 仁 康 議 員 指 出 第 10段 第 1行 應 删 除 ”於 世 運 公 園 "。 有 關 會 議 記 錄 作

出 修 訂 後 ， 各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錄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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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 求 合 資 格 長同 時 領 取 傷 殘 津 貼 及 生 果 金  
(社 建 會 文 件 第 41/09號 ) 

3. 主 席 表 示 文 件 由 吳 寶 強 委 員 提 出 ， 由 於 吳 委 員 因 事 不 能 出 席 會 議 ， 文

件 由 潘 國 華委員 介 紹 。  

4. 社 會 福 利 署 九 龍 城 及 油 尖 旺 區 助 理 福 利 專 員 林 靜 華 女 士 表 示 ， 在 「 傷

殘 老 弱 津 貼 計 劃 」 下 ， 嚴 重 殘 疾 人 士 是 指 其 殘 疾 程 度 大 致 上 等 於 失 去 百 分

之 一 百 謀 生 能 力 ， 相 等 於 香 港 法 例 第 282章《 僱 員 補 償 》條 例 第 一 附 表 所 定

下 的 準 則 ； 而 年 老 體 弱 則 被 視 為 大 約 相 等 於 百 分 之 五 十 殘 疾 。 因 此 在 計 劃

開 始 時 ， 老 弱 津 貼 的 金 額 定 為 傷 殘 津 貼 金 額 的 一 半 。 基 於 所 有 傷 殘 的 最 高

程 度 為 百 分 之 一 百 殘 疾 或 喪 失 百 分 之 一 百 謀 生 能 力 ， 因 此 ， 多 重 傷 殘 的 人

士 最 多 只 能 領 取 一 份 傷 殘 津 貼 ， 並 非 就 其 每 項 殘 疾 各 領 取 一 份 傷 殘 津 貼 。

同 樣 地 ， 符 合 高 齡 津 貼 年 齡 規 定 的 傷 殘 津 貼 受 惠 人 ， 不 能 同 時 申 領 傷 殘 津

貼 及 高 齡 津 貼 ， 只 可 選 擇 領 取 其 中 一 項 津 貼 ， 而 一 般 會 選 擇 金 額 較 高 的 傷

殘 津 貼。雖 然 如 此，林 靜 華 女 士 表 示 仍 會 向 社 會 福 利 署 總 部 反 映 委 員 意 見 ，

以 便 日 後 檢 討 政 策 時 一 併 考 慮 。  
 
 
申 請 九 龍 城 區 議 會 撥 款  
 
香 港 女 童 軍 九 龍 城 分 會⎯「 香 港 女 童 軍 九 龍 城 分 會 嘉 年 華 會 」  
(社 建 會 文 件 第 42/09號 ) 

5. 秘 書 介 紹 文 件 。  

6. 經 討 論 後，委 員 認 為 需 要 削 減 租 用 枱 凳 資 助 金 額 至 100元，共 撥 款 50,100
元 資 助 「 香 港 女 童 軍 九 龍 城 分 會 嘉 年 華 會 」 活 動 。  
佛 教 何 黃 昌 寶 長中 心⎯「 土 瓜 灣 分 區 委 員 會 愛 心 敬 老 茶 聚 2009」  
(社 建 會 文 件 第 44/09號 ) 

7. 秘 書 介 紹 文 件 。  

8. 委 員 作 出 有 關 項 目 申 報 利 益 ：  
 

委 員  申 請 機 構 /組 織 名 稱  

尹 才 榜 議 員  土 瓜 灣 分 區 委 員 會 委 員  

潘 國 華 議 員  土 瓜 灣 分 區 委 員 會 委 員  

潘 志 文 議 員  土 瓜 灣 分 區 委 員 會 委 員  

 
9. 經 討 論 後 ， 委 員 認 為 不 須 資 助 租 用 旅 遊 巴 士 的 支 出 ， 最 後 撥 款 29,500
元 資 助 「 土 瓜 灣 分 區 委 員 會 愛 心 敬 老 茶 聚 2009」 活 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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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討 九 龍 城 區 議 會 資 助⎯社 區 參 與 活 動 資 助 計 劃 撥 款 準 則   

(社 建 會 文 件 第 43/09號 ) 

10. 秘 書 介 紹 文 件 。  

11. 經 討 論 後 ， 委 員 通 過 下 列 兩 項 主要修訂：  

(i) 有 關 活 動 的 宣 傳 須 指 明 獲 本 會 贊 助 ， 而 可 運 用 的 字 眼 只 限 (a)九 龍

城 區 議 會 贊 助 ／ 合 辦 或 ； (b)贊 助 ／ 合 辦 機 構 ： 九 龍 城 區 議 會 。 至

於 其 他 與 本 會 無 關 的 活 動 ， 除 非 事 先 獲 得 九 龍 城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確

認 ， 否 則 一 概 不 可 提 及 九 龍 城 區 議 會 ； 及    

(i i) 若 不 同 團 體 在 同 一 輪 撥 款 申 請 時 段 提 交 撥 款 申 請 ， 但 他 們 的 註 冊

地 址 相 同 ， 則 會 被 視 作 同 一 機 構 遞 交 兩 份 申 請 ， 只 會 批 核 其 中 一

份 申 請 。  

12. 秘 書 表 示 由 區 議 會 撥 款 資 助 的 一 些 敬 老 茶 聚 ， 很 多 主 辦 機 構 都 會 派 發

利 是 給 參 加 長 者 ， 費 用 由 參 加收 費 或 機 構 自 行 支 付 。 雖 然 這 項 支 出 並 非

由 區 議 會 撥 款 資 助 ， 但 由 於 並 無 單 據 ， 秘 書 處 無 法 核 實 是 否 有 實 際 支 出 ，

所 以 提 議 在 發 出 批 款 通 知 書 時 建 議 主 辦 機 構 避 免 於 活 動 中 派 發 利 是 。  

13. 陳 麗 君 委 員 和 梁 英 標 委 員 均 認 為 派 發 利 是 的 費 用 由 機 構 自 行 支 付 ， 不

受 區 議 會 撥 款 規 則 限 制 。 主 席 亦 認 同 加 設 「 建 議 」 等 字 眼 並 沒 有 約 束 力 ，

所 以 暫 時 不 加 「 建 議 」 字 眼 。  

14. 委 員 經 討 論 後 同 意 在 撥 款 限 額 表 中 加 入 下 列 撥 款 項 目 ：  

項 目  撥 款 上 限  

導 師 費  最 高 為 每 小 時 300 元  

保 險 費  一 般 最 高 為 3,000 元  

比 賽 獎 品 個 人 項 目  加 入 每 份 不 逾 1,200 元 (全 區 性 活 動 )

15. 此 外 ， 委 員 同 意 資 助 旅 行 活 動 的 修 訂 撥 款 準 則 和 茶 聚 的 撥 款 準 則 。  

16. 至 於 伴 奏 費 用 及 服 裝 津 貼 ， 委 員 經 討 論 後 決 定 不 資 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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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17. 下 次 會 議 將 於 2010年 2月 11日 (星 期 四 )下 午 2時 30分 舉 行。此 外 別 無 其 他

議 事 ， 會 議 於 下 午 6時 10分 結 束 。  

18. 本 會 議 記 錄 於 2010年 2月 11日 正 式 通 過 。  

 
 
 
 
 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主 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 
 
 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

秘 書  
 
 
 
 
 
 

九 龍 城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010 年 2 月  


